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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科技大学文件 
 
 

江科大校〔2022〕57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江苏科技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
间教职工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
 
各单位： 

《江苏科技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教职工管理暂行规

定》已经学校校长办公会 2022 年第 6 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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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科技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
教职工管理暂行规定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 

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维护学校

安全稳定，保障学校师生员工的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明确教职工在

疫情防控期间的行为规范，根据国家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冠

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，以及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工

作部署，结合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52 号）

和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（人社部监察部令第 18 号）

等文件精神和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教职工应严格遵守属地疫情防控部门和学校的各项

规定，保障校园安全稳定，保证学校各项工作有序开展，把生命

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。 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校在编和人事代理教职工。其他与

学校或相关部门有合同聘用关系的人员参照执行。 

 

第二章  组织责任 

 

第四条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充分落

实管理主体责任，加强教职工日常管理。按照“日报告”“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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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”工作要求，动态、精准、及时掌握本单位教职工的健康状况、

行程轨迹等信息，并做好相关数据填报工作，确保数据及时、准

确、真实。 

第五条 各单位应充分做好教职工的思想工作，引导教职工

正确面对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落实疫情防控政策，同时保证日常

工作顺利开展。 

 

第三章  工作要求 

 

第六条 教职工在疫情期间，要按照学校工作具体要求，认

真履行自身工作岗位职责。 

（一）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，在开展线上教学期间，按照教

务处、研究生院、海外教育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的工作要求，认

真组织开展线上教学工作，遵守教学纪律，保证教学质量。 

（二）管理、教辅岗位的教职工，如无疫情防控特殊要求（如

隔离、健康监测等），须按时到校到岗上班，不得迟到、早退，

确保学校各项业务工作顺利进行。 

（三）学生与后勤工作岗位的教职工，按照党委学生工作部、

学生工作处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海外教育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、

后勤管理处、后勤集团的工作要求开展工作，确保学生管理和后

勤保障工作无死角。 

（四）网络（线上）办公要确保信息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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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及时准确上报个人健康信息，以及疫情防控要求提

供的其他信息。教职工须每天进行自我健康监测，及时准确完成

健康信息填报打卡，如实告知个人行踪和健康状况。 

第八条 教职工要自觉服从学校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安排，积

极配合全面健康排查工作，如有异常情况要及时主动上报。 

第九条 教职工外出实行审批管理。严格限制前往国内中高

风险地区及所在县（市、区），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

设区市的其他县（市、区）。教职工如需离开学校驻地，须由本

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告知详细行程，经所在单位审批后，交人事处

备案。因个人原因请假等，按照《江苏科技大学教职工请休假管

理规定》（江科大校〔2020〕87 号）执行。 

第十条 坚持非必要不出境。教职工须提前报备直系亲属入

境回国情况。 

第十一条 教职工应主动配合各类场所测量体温、登记信息、

佩戴口罩等防控要求，在校园内需佩戴口罩、不扎堆、不聚集，

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保持勤洗手、常通风、咳嗽打喷嚏时注意遮

挡等良好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。 

第十二条 教职工应关注权威媒体和学校官方媒体发布的疫

情信息，个人不得随意传播网上各类涉疫信息，不信谣、不传谣、

不造谣，有效调节情绪，避免不必要的恐慌。学习科学规范的疫

情防控知识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正确对待各类言论，维护健

康和谐的舆论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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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违规处理办法 

 

第十三条 疫情防控期间，各单位及教职工须严格遵守上述

工作要求。如有以下行为，一经查实，给予批评或通报批评；造

成不良影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降低

岗位等级或撤职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处分。 

（一） 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 

1.故意或多次未及时填报个人健康打卡信息，或填报存在弄

虚作假行为，或伪造与疫情防控相关虚假证明等材料的。 

2.不按规定报告个人行程、病史、与新冠肺炎疫情病例或疑

似病例接触情况的。 

3.未请假或请假未批准，不到岗上班的，或以疫情为借口，

故意不参加学校各项工作的。 

4.身体健康状况出现异常，不服从疫情防控部门安排的。 

5.明知自己存在健康隐患，仍不主动采取措施，给他人造成

健康威胁的。 

6.不服从隔离工作要求的，如应该隔离但拒绝隔离，或擅自

解除隔离的。 

7.校园封闭管理期间，未经申请或未获批准擅自进出校园

的。 

8.其他严重违反疫情期间工作纪律的行为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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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违反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行为 

1.不执行疫情防控有关规定，出入各类校内外公共场所拒不

佩戴口罩、拒不接受体温检测的。 

2.违反教师公寓、食堂、教学场所、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管理

规定的。 

3.未经学校批准，擅自带领校外人员进入校园的。 

4.妨碍疫情防控工作执行，或组织参与、教唆煽动他人实施

有碍疫情防控活动的。 

5.造谣滋事、谎报疫情扰乱公共秩序的，或在网络上发表、

评论、转载不利于疫情防控工作言论的。 

6.擅自在校内进行商业活动、贩卖防疫物资、利用疫情谋取

私利的。 

7.其他严重违反疫情期间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行为等。 

第十四条 各单位负责人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。主要负责人

为本单位疫情防控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，负有对本单位教职工管

理责任。如本单位教职工发生以上违规行为，学校将问责相关责

任人。 

 

第五章  附 则 

 

第十五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，按上级文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

行。如国家、省或属地疫情防控部门有新规定的，按新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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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3 月 25 日起执行，根据国家疫

情防控情况，在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后自动废止。 

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特殊问题由学校疫情

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解决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 月 2 日印发 

 


